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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8日上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分组审

查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、《邵阳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》、

《张家界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郴州市房屋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怀

化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娄底市孙水河保护条例》。

第一组由钟实委员召集,詹鸣、何训委员发言。

詹鸣委员说,这六个市级条例没有不合法的。但对其中的三

个条例,提点修改建议:1、关于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。一是

在停车管理中,对长期停放在街道、小区的“僵尸车”和楼道间的烂

摩托车、自行车,应探讨强制性处理措施。可确定一个连续停放时

间限度,超限即为所有人自动放弃物权,所在地居委会或物管会可

以通过相应手续把它处理。二是第11页“禁止在机关、医院、学校、

住宅小区等噪音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”,建筑物对噪音不敏感,建

议改为“噪音噪声敏感区域”。2、关于《张家界市扬尘污染防治条
1



例》。一是第十条只点了工厂和学校,建议把机关纳入进来,修改

为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应当对其用地范围内的公共区域”。二是第

三十七条列举情况的逻辑关系有点不顺,第一款和第二款是第三

款的具体表现。建议把第五款删掉,把第三款放到最后,表述为

“在扬尘污染防治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”。3、关于《娄底市孙水

河保护条例》。建议在第二章把“河长制”体现一下。现在党中央、

国务院都对此非常重视,有明确要求。

何训委员说,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中第三十一条与

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的第二十八条

规定一致,按照立法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规定,上位法已明确规定

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。虽然与上位法不相抵触,但与立法

法要求不符合,长沙和湖南省的条例中都没有重复上述内容的条

款。建议株洲市对该条例的第三十一条作出适当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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